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批集中招标中标信息，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两家全

资子公司及一家参股公司具体中标信息如下：

中标单位 中标产品类别 中标金额

占本次同类

型招标的比

例（

％

）

占中标单位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比例（

％

）

前三批中标金额累

计占中标单位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比例（

％

）

长园深瑞继保自

动化有限公司

保护监控类设备

１６８２４

万元

１６．４９ ３１．１５ ７４．６２

长园电力技术有

限公司

变 电 设 备———

１１０ＫＶ

电缆附件

１５２１

万元

２９．７０ ７．６８ ２４．２８

东莞市高能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输电

线路复合绝缘子

５１４．６３

万元

１０．５８ ２．６５ ７．２５

根据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具体中标信息如下：

中标单位 中标产品类别 中标金额 招标项目 招标单位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级电缆附件

４１８．８１６７

万元

广西防城港核电厂

一期（

１＃

、

２＃

机组）

中广核工程有限

公司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级电缆附件

４１９．４９８８

万元

广东阳江核电厂一

期（

３＃

、

４＃

机组）

中广核工程有限

公司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３

，

８５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４８

陈玉忠

２ ０１＊＊＊＊＊８７７

钱凤珠

３ ００＊＊＊＊＊５１２

常武明

４ ０１＊＊＊＊＊８７０

陈 军

５ ０１＊＊＊＊＊８８９

王胜

６ ０１＊＊＊＊＊５６８

赵梅琴

７ ０１＊＊＊＊＊７５０

陈玉峰

８ ０１＊＊＊＊＊６７１

郏爱军

９ ０１＊＊＊＊＊０７０

钱红华

１０ ０１＊＊＊＊＊６６８

高玉标

１１ ０１＊＊＊＊＊３１５

钱凤娟

１２ ０１＊＊＊＊＊６５９

张 剑

１３ ０１＊＊＊＊＊６１６

谢益民

１４ ０１＊＊＊＊＊７９１

陆建洪

１５ ０１＊＊＊＊＊８１７

王 贤

１６ ０１＊＊＊＊＊９６６

徐 勤

１７ ０１＊＊＊＊＊７６７

刘金艳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

咨询联系人：高玉标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７９７８５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２６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 � � �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

股票简称：七匹狼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９

注册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７

，

８２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２３．００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９

，

８６０

万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７

，

８２０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

７

，

８２０

万股股份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即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体发行对象承诺自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

起十二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新股。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本保荐人、保荐机构、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发行人、七匹狼 指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匹狼集团、控股股东 指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股东

周氏家族 指

包括自然人周永伟、周少雄、周少明和陈鹏玲在内的家族，系发行人的实际控制

人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

象发行不超过

５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行为。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７

，

９５０

万股

股东大会 指 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或董事会 指 发行人董事或董事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更名为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华兴所 指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

行数量上限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中国

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１１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３００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

为不超过

７

，

９５０

万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１

、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及发出《缴款通知书》

在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后，公司与发行对象共同签署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称“《股份认购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与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向上述最终确

定的发行对象分别发出了《缴款通知书》，通知内容包括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和

需缴付的认购款金额，根据《缴款通知书》，发行对象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之前将认购资金汇入发行人指

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主承销商国金证券的账户，如认购对象未按时、足额付款至主承销商国金证券指定账户，则

视为认购对象违约，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另行选择发行对象。

２

、汇付认购资金

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规定，发行对象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时之前，将认购资金足额汇付至国金证券指定的账户；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有部分认购资金到达指定账户的时间稍晚于《缴款通知书》指定的时间。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示的由其向相关银行出具的划款指令信息单显示，该两

家公司已在合理的时间内明确指令相关托管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将认购资金划汇至国金证券指定账

户，但因银行划汇操作的技术原因，导致部分认购资金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到账。考虑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完全履约的意愿，并已做出积极履约的行为，根据《股份认购协议》中的约定，发行人向

该两家公司发送了《关于广发基金及国泰基金继续履约的通知》，要求该两家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之

前继续履行缴款义务，如届时未收到，将取消该两家公司的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国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将认购资金足额支付至国金证券指定账户。

３

、验资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Ａ

股股票网

下申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川华信验（

２０１２

）

２８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止，保荐人（主承销

商）国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５１００１８７０８３６０５１５０８５１１

账户已收到人

民币

１

，

７９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有

１

家获配投资者缴纳的保证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有效申购对象申购股份数合计

７

，

８２０

万股，申购单价为

２３．００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

股款。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验字

Ｆ－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完成了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８２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３．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７９

，

８６０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３

，

２６０．４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７

，

８２０

万元，增

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６８

，

７７９．５６

万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

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８２０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方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３４．２７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８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含税）， 同时，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８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２２．７２

元

／

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国金证券

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薄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３．００

元

／

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２２．７２

元

／

股的

１０１．２３％

，相当于本次发行申

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２５．２６

元

／

股的

９１．０５％

。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７９

，

８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３

，

２６０．４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公司与国金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向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向公司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３６

名投资者、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前

２０

名股东以及其他符合证监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２３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２

家

证券公司、

８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共

９９

名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后新增收到

３

名投资者（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瑞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柏恩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认购意向书，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已向其补发认购邀请书，共计发送

１０２

名投资者。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共收到

９

名投资者以

传真方式送达的《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报价。有效报价区间为

２２．８２

元

／

股

－２４．００

元

／

股。国金证券对全部有效

《申购报价单》进行了薄记建档，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进行了现场见证。

本次发行询价对象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 申购数量（万股）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７８０

２４．００ ６７０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８２ ２

，

０３０

２３．００ １

，

７３０

３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２０ １

，

２７０

４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７００

５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１

，

２５０

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９０ １

，

０５０

７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８８ ９５０

８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２０ ６７０

９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７６０

根据《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原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００

元

／

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且最终确定的

８

名认购对

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万

股）

发行价格

（元）

获配数量（万

股）

１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８８ ９５０

２３．００

９５０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３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７６０ ７６０

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２０ １

，

２７０ １

，

２７０

５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２０ ６７０ ６７０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１

，

７３０ １

，

７３０

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１

，

２５０ １

，

２５０

８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７８０ ４９０

合 计

－ ８

，

１１０ ７

，

８２０

（注：根据认购邀请书“各档认购报价相互独立，任何认购对象申报的认购价格有两档或两档以上等于或超

过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以其认购数量最多的一档认购申报确定其认购数量”和“价格优

先，数量优先”的原则，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购并未完全获配。）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家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法人及自然人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均承诺

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

１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０ １２

个月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６０ １２

个月

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０ １２

个月

５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０ １２

个月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３０ １２

个月

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２５０ １２

个月

８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０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７

，

８２０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９５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７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３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上海浦东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０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开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

７６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层整层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１

，

２７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５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

法定代表人：顾颉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

６７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１

，

７３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邵国有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

１

，

２５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８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４３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

４９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７

，

８２０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 云

保荐代表人：王可、李晓季

项目协办人：俞乐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０２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徐虎 周玉娟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

号写字楼

Ａ

座

１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宝明

经办人员：陈航晖 林文锋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２

号中山大厦

Ｂ

座

７－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５２５７４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０３５４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截止

日

１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２

，

７５７

，

８１２ ４０．７１

无限售流通股

－ －

２

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４６

，

０６８

，

７５０ １０．８６

无限售流通股

－ －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无限售流通股

－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７０５

，

６７９ ３．４７

无限售流通股

－ －

５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８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９７

无限售流通股

－ －

６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４１７

，

６９９ １．７５

无限售流通股

－ －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２４９

，

６８８ １．７１

无限售流通股

－ －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６

，

６５８

，

２９８ １．５７

无限售流通股

－ －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无限售流通股

－ －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无限售流通股

－ －

合计

２９２

，

０３７

，

９２６ ６８．８３ －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截止日

１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７２

，

７５７

，

８１２ ３４．３８

无限售流通股 —

２

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６

，

０６８

，

７５０ ９．１７

无限售流通股 —

３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

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４．１４

有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４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５

，

７２８

，

９２４ ３．１３

有限售流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５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

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有限售流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６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

，

１４９

，

６８８ １．６２

有限售流通股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７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８

，

０５８

，

２９８ １．６０

有限售流通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８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

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

，

０１６

，

７０６ １．６０

有限售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９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有限售流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

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有限售流通股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合计

３０２

，

０３０

，

１７８ ６０．１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７

，

８２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４０７ ０．００２７ ７８

，

２１１

，

４０７ １５．５６２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４

，

３３８

，

５９３ ９９．９９７３ ４２４

，

３３８

，

５９３ ８４．４３７１

合计

４２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

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９７ ７．４４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５８ ７．７８

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度

０．９７

（重新列报）

０．８２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０．４１

（重新列报）

０．３５

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分别为

２８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８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２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

５０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募集资金净额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

元。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七匹狼”品牌的运营和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本次募集投资全部用于投资建设“营销

网络优化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投资方向围绕公司主业进行，并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发展和延伸，本次非

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

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

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七）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这些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主营业务，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与控股股东七匹狼集团、实际控制人周氏家族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发生变化，不

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华兴所进行审计，华兴所分别出具

了闽华兴所（

２０１０

）审字

Ｆ－０１９

号、闽华兴所（

２０１１

）审字

Ｆ－０２９

号和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审字

Ｆ－０３３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５

号精神，

２０１１

年公司将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从应交税费项下调列其他流

动资产核算，并追溯调整以前年度同期数。）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３

，

１９２

，

９１９

，

４７５．９９ ２

，

４９１

，

３３６

，

８９５．６９ ２

，

１０１

，

３９５

，

４２２．４２

负债合计

１

，

１５１

，

４３１

，

５１７．９９ ８２６

，

６５４

，

７０５．０３ ６６９

，

２３２

，

８４７．４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８

，

３０７

，

９４７．１７ ６５

，

９６４

，

７９２．３２ ６０

，

０２２

，

０９４．０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０４１

，

４８７

，

９５８．００ １

，

６６４

，

６８２

，

１９０．６６ １

，

４３２

，

１６２

，

５７４．９７

营业收入

２

，

９２０

，

５８４

，

５２９．８９ ２

，

１９７

，

７５６

，

５５６．１４ １

，

９８７

，

２１８

，

５８６．１１

利润总额

４８８

，

２１３

，

２９２．１７ ３３９

，

２５０

，

２０５．７５ ２５９

，

３７６

，

８８１．４９

净利润

４１４

，

６５１

，

１６７．３０ ２８９

，

０９９

，

６１５．６９ ２１７

，

１７５

，

５２５．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２

，

２６１

，

８６７．５１ ２５９

，

０９０

，

３１４．７８ ３００

，

９５０

，

９１３．４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８

，

８１２

，

３７４．５３ －５６８

，

９１６

，

２８５．１０ －３４３

，

１２６

，

９８５．６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４

，

９９４

，

７６７．１７ －１１８

，

８４２

，

３７０．０４ ２１

，

２３７

，

２０７．５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８

，

２７７

，

４８５．０８ －４２８

，

６９８

，

３４８．６９ －２０

，

９８４

，

５３０．６６

（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０９

年

流动比率 （倍）

１．８８ １．７３ ２．１０

速动比率 （倍）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５６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１．６５％ ２７．０７％ １１．６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８．８４ ７．８０ １１．１４

存货周转率 （次）

３．３１ ３．６８ ３．４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８９ ０．９２ １．０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４２ －１．５２ －０．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全面摊薄）（元

／

股）

１．３９ ０．９７ ０．７０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全面摊薄）（元

／

股）

１．３８ ０．９７ ０．７０

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加权平均）

２２．０４％ １８．６１％ １５．４７％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９

，

８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

和律师费用等）

３

，

２６０．４４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营销网络优化项目

２０６

，

６１４．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发行人将通过自筹

资金弥补不足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发行人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在本次发行前，公司已按照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

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开户行：中国银行晋江金井支行

户 名：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

４１８２６２６６６９６１

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

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４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１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

电话：

０５９５－８５３３７７３９

传真：

０５９５－８５３３７７６６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０２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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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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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二零一二年六月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15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方德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德机电

"

） 、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

"

）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

证券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方德机电已在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830028620608094001

，开户日期为

2008

年

1

月

8

日，截止

2012

年

5

月

23

日，专户余额为

1804282.25

元。该专户仅

用于方德机电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中小板上市

"

年产

12

万台主轴直驱电脑高速自动平缝机技改项目

"

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方德机电可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方德机电承诺上述存单

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证券。方德机电存单

不得质押。

二、方德机电和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方德机电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方德机电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方德机电和

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方德机电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方德机电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宁（身份证号码

330823197407130015

）、高毅辉（身份证

号码

220103196811022119

）及持续督导专员张睿鹏（身份证号

23080419800421530

）可以在中国银行丽水市分

行营业时间内随时到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查询、复印方德机电专户的资料；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查询方德机电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查询方德机电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方德机电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中国银行丽水市

分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

浙江证监局

"

）之浙证监上

市字

[2011]136

号文件规定，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每半年结束后

15

日内向浙江证监局寄送募集资金专户对账

单，并配合浙江证监局对方德机电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的检查工作，若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累计三次未

向浙江证监局寄送专户对账单，经提醒仍不配合的或未配合浙江证监局调查专户的情况，方德机电可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六、方德机电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方德机电和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应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或持

续督导专员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方德机

电、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

导专员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合理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方德机电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方德机电、中国银行丽水市分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如果中信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时本协议尚未失效，则中信证券义务延续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十、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一、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

决不成，争议各方应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1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方正东进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东进

"

） 、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

）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

券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方正东进已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7331010182100042559

，开户日期为

2008

年

1

月

10

日，截止

2012

年

5

月

23

日，专户余额为

29,725.67

元。该专户仅

用于方正东进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中小板上市

"

年产

1000

万台汽车座椅、摇窗电机技改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方正东进可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方正东进承诺上述存单

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证券。方正东进存单

不得质押。

二、方正东进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方正东进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方正东进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方正东

进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方正东

进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方正东进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方正东进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宁（身份证号码

330823197407130015

）、高毅辉（身份证

号码

220103196811022119

）及持续督导专员张睿鹏（身份证号

23080419800421530

）可以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营业时间内随时到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查询、复印方正东进专户的资料；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应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查询方正东进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查询方正东进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方正东进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

浙江证监局

"

）之浙证监上市字

[2011]136

号文件规定，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每半年结束后

15

日内向浙江证监局寄送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并配

合浙江证监局对方正东进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的检查工作， 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累计三次未向浙江证

监局寄送专户对账单，经提醒仍不配合的或未配合浙江证监局调查专户的情况，方正东进可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六、方正东进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方正东进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应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或持

续督导专员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方正东进、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

员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合理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方正东进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方正东进、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如果中信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时本协议尚未失效，则中信证券义务延续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十、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一、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

决不成，争议各方应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哈飞股份 临：

2012-22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4

月

12

日，本公司公告了本公司参股的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哈尔

滨安博威公司

"

，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24.5%

）将组装生产莱格塞

600/650

公务机。现已接到国家发

改委关于该项目的批复。

2012

年

6

月

21

日晚（巴西当地时间），哈尔滨安博威公司与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里约热内卢

签署了

10

架莱格塞

650

大型公务机的销售协议，其中包括

5

架飞机的确认订单和

5

架飞机的意向订单，

首架公务机计划于

2013

年年底交付。

本公司

2012

年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制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